2003勞動論壇－從台鐵911罷工投票談工會的爭議行為

主辦單位：全國產業總工會

罷工是一種社會正義價值的實踐

張晉芬（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研究員）

從2003年9月11日台鐵工會大罷工事件發展結果，我們清楚發現台灣的社會對於受雇者爭取勞動權益的容忍與瞭解，尚有許多待學習之處。以下是我的一些觀察和感想，提出來請大家批評指教。

首先，從政府官員的說詞和行為來看，就知道所謂保障人民權益的說法，是口號性質多於實質的尊重。關於台鐵0911的罷工，政府對媒體發言說，已經跟工會溝通一個多月了，還是無法化解罷工。言下之意是：他們想要把事情做圓滿的解決，無奈工會不配合。意指工會的不妥協性及難纏。然而，談了一個月或時間的長短並不能代表政府回應受雇者訴求的誠意。工會要爭取的是暫緩民營化，並保障民營化之後員工的權益，但是政府並沒有給予明確的回覆。所以談了一個月不代表政府就有誠意解決問題。

行政部門口口聲聲說台鐵的罷工會影響到人民權益。事實上，我們的政府天天都在做影響人民權益的事情。總統和副總統經常到各地去巡視。動用了多少當地的軍警人員保護他，他們的到訪也必然會影響到當地的交通，這些難道不是人民行的權益受到影響的證據嗎？在大選將屆之時，總統或副總統出巡的正當性一定高過員工為了爭取自己權益所採取的行動嗎？

    事實上，由於政府沒有誠意解決工會的訴求，因此，工會只能採用唯一的方式，也就是藉由法律所保障的爭議權，透過一種「公共論述」的方式，傳達他們的訴求。所以，如果罷工會造成人民權益的損失，政府才是始作俑者。政府本身不能夠有效的解決民營化對於員工的衝擊，對於政策不公開化、不透明化的處理，才使得台鐵員工不得不採取唯一的籌碼。政府的失策直接影響到員工的權益，也間接影響到乘客的權益。所以，誰才是使得大眾行車權益受到影響的罪魁禍首呢？

   政府認為人民諮詢性的公投是可以當作一回事來看，認為這是民眾為爭取自己的權益所採取的手段。而一個正常的罷工為什麼不能用同樣的角度來看待呢？交通部長林陵三口口聲聲說，台鐵的員工很理性，沒有在中秋節造成民眾的不便。

如果罷工成功就代表不理性嗎？但是，政府又提供了這些對於工作權擔心不已的員工，什麼樣的理性表達管道呢？事實上，遠在中秋節之前，工會已經做了很多的宣傳，透過媒體讓一般大眾知道中秋節當天員工會有罷工、會影響到行車，請旅客預做準備。我認為，台鐵工會的罷工是一個負責任的舉動。政府藉由影響旅客權益的說法，詆毀工會罷工的正當性，也間接剝奪了受雇者為自己個人權益而爭取的行為，基本上就是漠視罷工權做為一種人權的意義。

在罷工之前，行政院發言人甚至說員工的罷工有可能沒有完全符合法令規定。同時，又說工會的運動有政治力的介入，並以此呼籲員工不要泛政治化、不要被政治人物利用、不要受到政黨的欺騙等等。這些話與國民黨過去在對待工會運動的說法完全一樣，相信大家聽了都感覺到很熟悉。真是令人難以置信，同一政黨在2000年執政之前，其外圍組織曾經積極的協助過一些受雇者的罷工或怠工行動。

對於一個從事勞工運動起家的政黨來說，在工會罷工期間不但缺乏容忍及諒解，甚至施壓，要求台鐵管理階層阻擋員工請假，甚而派出警察守住一些站場，禁止機師出入。事後並且發生秋後算帳的狀況，例如，有些員工已經收到曠職單。這樣的作法與過去國民黨政府在戒嚴時期威權的作法其實是不相上下。民進黨政府也許沒有用法律將這些人予以拘留、扣押，但是所表現出的態度是同樣的保守，不尊重人權。

除了政府以外，我們從媒體所報導的方式以及內容來看，他們也並沒有將罷工視為是法律保護受雇者應有的權益。媒體常號稱自己是第三權、第四權，因此要求有新聞報導自由。對於他們的一些不負責任的報導，也常很自傲的說，是在轉達輿情。那麼為什麼媒體會認為，今天這些員工為保障自己的權益做一些動作、發出一些聲音，就只能從負面看待呢？媒體對於別人批評他的報導、甚至提出訴訟、搜索報社，都有非常強烈的反應。但是對於員工的權益受到損失、走上街頭用一種正當的方式表達不滿時，卻沒有給予同情跟諒解。甚至有一些刻意的、負面的報導。似乎是唯恐天下不亂。更嚴重的還有預設立場，非常希望受訪者說台鐵的罷駛會讓他們權益受到很大的影響等。媒體不當的報導，常常會讓很多人，不只是權益受到一天的損失，而且可能造成長久的傷害，但卻似乎很少自我檢討。罷工權和新聞報導，不都是法律所保障的權利嗎？

至於民眾對於罷工權利的尊重。我們蠻高興的是，不管是電視的訪問或是一些投書當中，有民眾認為，台鐵員工的罷工是可以諒解的。雖然有人批評說員工本身服務不好應該做改進，但很多人也認為說當權利受到損失時，這些人是可以走上街頭的。所以從媒體和政府官員反應來看，我們的民眾似乎還比較成熟。我們的社會對於罷工或因社會現實不滿而表現的這種停止自己目前職務的事情其實非常多。過去婦女團體在3月8日竟曾經有罷工、罷教、罷煮的主張，目的也是希望透過不煮飯，讓家人了解女性的辛苦。想想許多女性一年364天都要操持家務。偶爾一天不做飯，難道就應該被批評說影響了家人的權益嗎？家人就會因此餓肚子嗎？受雇者的罷工行動，就如同女性對於刻板性別分工的抗議一樣，是弱勢者面對強勢者時唯一可以討回一點公道的武器。

最後，關於這次的罷工，有人認為說這是台鐵員工的勝利、有人說挫敗、也有人說是不輸不贏。我覺得從台鐵列車正常發車這件事情來看，台鐵的0911罷工並不能算成功。我認為關鍵是在於，很多員工對於自己權益的爭取和社會正義的價值不能夠堅持，這是一個非常大的隱憂。今天台鐵工會不論動員多少員工到凱達格蘭大道投票準備春節的罷駛，都不能取代9月11日那天預定罷駛的重頭戲。當天的重點應該是讓鐵路正常運輸受到影響，或是讓很多列車無法開出，才是工會一再希望達到的效果。能夠掌握生產工具的司機或服務人員是重要的主角。當這些人還是因為人情攻勢或是工作壓力等等，而繼續照常上班時，就已經宣告台鐵罷工的命運如何了。

我認為有這樣的結果，並不見得要怪工會事先主導不力或是工會錯估情勢等等。這個結果其實部分也是反映出，台灣很多的受雇者對於自己享有法律上所保障的團結權、協商權、罷工權並不清楚，也沒有認真看待。他們不瞭解，罷工是集體聲音的反映。台鐵員工用集體行動方式，要求國家回應政策的疏失，是正當的舉動。但有些員工迫於上面的壓力、迫於家屬的要求、或是其他原因，而繼續執行資方所交付的命令，使得當天的罷工行動「雷聲大、雨點小」，這是非常悲哀的事情。

有學者認為說台灣的階級意識太差等等，我覺得可能還不只是這樣。而是我們的社會和人民，對於一種價值的堅持還是不夠的，這個堅持是說對一種正確價值的堅持，願意努力不懈。認真工作是一種價值，維護社會正義也是一種價值。就以罷工的參與而言，我們期待員工是這樣想：即使我個人可能不會受到影響，但是因為跟我一起工作的人、或工作場所的員工會受到影響，我應該加入他們。從現實面來看，也許有一天個人也會碰到這樣的狀況，同樣會期望別的同僚、或是一個強有力工會的保護。這種相互依靠、集體力量的壯大，就是要靠每一次的勞教或實際行動中，慢慢累積的。但似乎很多的受雇者並沒有這樣的想法。大家明明知道民營化對員工有影響，卻仍然有人有有搭便車的心理或是畏懼的心理，而不願參與實質性的罷工。所以就整個行動最後是功虧一簣，我覺得相當可惜。

我用一個國外例子，說明一個員工對於自己的工會或同僚罷工的支持可以到什麼樣的程度。1894年在美國芝加哥發生火車工人罷工事件。這些工人希望改善他們勞動的待遇，因此有一些人就首先發難，讓一些火車無法順利發車。這些工人立刻就被解雇。其他的工人知道之後，就立刻停止工作，加入了示威行列。兩天之後，好幾列從芝加哥開出的列車停擺，有18,000人走上街頭。這個罷工行動最後估計有26萬與鐵路相關的工人加入。而這其中有一半的人並不屬於那個工會。但是他們同情工會的訴求而加入了這個行動。這個罷工最後是失敗了，主要是中間美國政府派國民兵鎮壓等等。各位想想，一百多年前，就有這麼多勇敢的工人，願意站出來，為他們自身的權益、為他們的同僚抗爭，是多麼令人感動。當時鐵路工會會長Eugene Debs針對這個事情做了評語，指出這次Pullman Strike是史無前例的工人團結的表徵。他說：「…這些員工明知道成功的機會很小，但是由於他們不願意再忍受所受到不正義的對待，所以他們仍然走上罷工，且願意接受處罰。」

試問，將近一百多年之後的台灣，我們是不是連人家的萬分之一都做不到呢？ 

� P. 96 from Jeremy Brecher, 1972, Strike. Boston, MA: South End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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